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
湖南农业大学学院学风建设工作考核评分细则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
	分值
	考评方法
	评分细则
	材料提交要求

	组织领导
（8分）
	学院成立学风建设领导小组，且能根据人员变动及时调整。
	2
	按学校文件要求成立学院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并明确职责分工（1.5分）；人员名单及时更新（0.5分）。
	1.成立了学院学风建设领导小组，但未按学校文件要求扣0.5分；2.无学院正式文件扣0.5分；3.未明确职责分工扣0.5分；4.人员名单未及时更新扣0.5分。
	学年第一学期第2周内提交。

	
	围绕【湘农大〔2021〕9 号】规定的“八抓”，全院做到每周有院领导、辅导员、班主任、任课教师开展下宿舍、下课堂、下班级的相关检查。
	2
	至少有2次院领导参与检查的记录（0.5分）。
	1.缺1次检查记录扣0.25分；2.学年内参与检查的院领导人数未达到60%以上扣0.1分；3.只有打印的检查记录，无相关检查原始记录的扣0.4分，其它情况酌情扣分；4.材料失实酌情扣0.2-0.5分。
	学年内提交1次。

	
	
	
	学年内每周的相关检查记录完整（至少32周次，1分）。
	1.学年内每周的相关检查记录不完整，缺一次扣0.1分，扣完为止；2.只有打印的检查记录，无相关检查原始记录的扣0.5分，其它情况酌情扣分；3.材料失实酌情扣0.5-1分。
	学年内周检查完成即提交（至少32周次）。

	
	
	
	有班主任、任课老师参与检查的记录，包括检查时间、检查地点、检查结果或问题反馈等（0.5分）。
	1.无班主任检查记录扣0.25分，记录不全扣0.1分；2.无任课老师检查记录扣0.25分，记录不全扣0.1分；3.只有打印的检查记录，无相关检查原始记录的扣0.3分，其它情况酌情扣分；4.材料失实酌情扣0.2-0.5分。
	学年内提交1次。

	
	每月有院领导组织学风建设推进会。
	2
	有每月召开包括院领导、辅导员、学生代表相关会议的记录或宣传报道（学年至少6次，2分）。
	1.无院领导参加的会议扣0.4分/次；2.只有打印的会议记录，无相关原始会议记录的扣1.5分，其它情况酌情扣分；3.材料失实酌情扣1-2分。
	学年内月度完成即提交（至少6次）。

	
	注重全员参与教育引导、实行奖惩并举。
	1
	有关于组织发动学院全员参与学风建设工作的制度或措施（1分）。
	1.无制度或措施，且未实施全员参与教育引导的扣1分；实施了但未建立制度或措施的扣0.5分；建立了制度或措施，实施不完善的扣0.3分。
	学年内提交1次。

	组织领导
（8分）
	注重全员参与教育引导、实行奖惩并举。
	1
	开展了学期或学年表彰、奖励活动（0.5分）；学期或学年内有开展了批评或处分的记录（0.5分）。
	1.无学院开展学期或学年表彰、奖励活动的文件或宣传报告等，扣0.5分；2.学院未以通知、公告、记录或文件等形式，对在学期或学年内违反学风建设工作的行为进行批评或处分，扣0.5分；3.材料失实，酌情扣0.2-0.5分。
	学年内提交1次。

	制度建设
（7分）
	建立健全以学院学风建设工作方案为主的学院学风建设各项制度。
	2
	制定了学院学风建设实施方案（1分）；围绕【湘农大〔2021〕9 号】规定的“八抓”，结合学院实际制定了相关制度措施（1分）。
	1.制定了学院学风建设实施方案但无正式文件扣0.2分。实施方案未结合学院实际，针对性不强，扣0.5分；2.制定的制度措施至少有学校“八抓”中5个方面的内容，缺1方面扣0.2分。制度措施未结合学院实际，针对性不强，扣0.5分；3.内容抄袭，酌情扣0.5-1分。
	学年第一学期第2周内提交。

	
	工作有计划、有措施、有督查、有落实。
	2
	有学年上、下学期的学风建设计划（1分）和总结材料（1分）。
	1.缺工作计划扣0.5分/学期。工作计划未结合学院实际，针对性不强，扣0.3分/学期；2.缺工作总结扣0.5分/学期。工作总结中，学风建设基本情况、工作措施、取得实绩、工作特色和改进方向任缺一项扣0.1分/学期；3.有工作计划无落实扣0.5分/学期，落实不全面扣0.2分/学期；4.内容抄袭，酌情扣0.3-0.5分/学期。
	每学期第二周内提交。

	
	
	3
	根据学院学风建设实施方案或相应制度措施，有开展相关工作落实的记录（1.5分）、检查督查记录（1.5分）。
	1.落实学院学风建设实施方案或相应制度措施，记录缺失扣1.5分，失实等其它情况酌情扣0.5-1.5分；2.检查督查记录缺失扣1.5分，失实等其它情况酌情扣0.5-1.5分。
	学年每学期第18周内提交。

	过程管理（25分）
	学院组织开展班级课堂情况（含到课、违纪情况）、寝室早起、寝室内务卫生、大一学生早自习（含出勤、违纪情况）、园区晚检学风督查等5大项检查，且有检查记录。
	10
	有每周（至少30周次）开展检查的原始记录（1.5分/项）、检查情况通报记录（1.5分/项）。
	1.未开展相关检查扣2分/项，失实等其它情况酌情扣1-3分/项；2.每项检查涵盖4个年级（早自习检查除外），缺1个年级扣0.5分/项；3.只有打印的检查记录，无相关原始记录扣1分/项，其它情况酌情扣分；4.检查记录不全扣0.1分/周*项，扣完为止；5.只有打印的检查情况通报记录，无相应印证材料扣1分/项。检查情况通报记录不全扣0.1分/周*项，扣完为止。
	学年内周检查完成即提交（至少30周次）。

	过程管理（25分）
	对日常表现积极、成绩优异的学生实施奖励。
	5
	学院制定了奖励制度或方案（2分）；开展了日常表扬（1分）和学期或学年表彰、奖励活动（2分）。         
	1.无学院奖励制度或方案扣2分，有制度或方案但无学院正式文件扣0.5分，制度或方案未结合学校和学院日常管理酌情扣0.5-1.5分；2.未结合学校和学院日常管理结果开展日常表扬扣1分，未结合学校和学院日常管理结果开展学期或学年表彰、奖励活动酌情扣0.5-2分，开展了表彰、奖励活动但无学院正式文件扣0.5分。
	学年内提交1次。

	
	对旷课达到规定数目、挂科、经常违反纪律的学生，学院及时做出教育处理并与学生家长联系。
	5
	1.有学生旷课达到规定数目、挂科、违纪等信息统计表（1分）；2.有对旷课达到规定数目、挂科、违纪等方面需重点关注学生的谈话记录（2分）及与家长联系记录（1分）；3.有对旷课、挂科、违反纪律等方面达到学校处理规定的学生处理记录（1分）。
	1.缺学生旷课、挂科、违纪等信息统计表扣1分，缺单项扣0.3分/项。统计信息涵盖四个年级，缺扣0.3分/年级，扣完为止；2.缺对旷课达到规定数目、挂科（2门/学期及以上）、违纪等方面需重点关注学生的谈话记录扣2分，谈话人数不全扣0.1分/人，扣完为止。缺与家长联系记录扣1分，家长联系不全扣0.1分/人；3.缺对旷课、挂科、违反纪律等方面达到学校处理规定的学生处理记录扣1分，处理人数不全扣0.1分/人，扣完为止。
	学年每学期第18周内提交。

	
	教师教书育人情况。
	4
	以教务处提供的数据和学生信息反馈的数据为依据。
	1.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得分记3分。取近三年教师得分平均值，达到平均值记3分，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.5分；2.教师教学行为记1分。本学年教师无不规范行为记1分，出现教学事故扣1分，出现普通违纪违规行为扣0.5分。
	教务处结合相关数据直接进行核算。

	
	学生参与课堂管理情况。
	1
	以教务处提供的数据为依据。
	学生参与教师课堂教学评价达到95%以上，记1分。每低1个百分点扣0.2分。
	

	效果评价（55+10分）
	到课率。
	7
	以党委学生工作部、教务处的检查结果为依据。
	计算方法：党委学生工作部每周对各学院必修课程课堂总数的50%进行检查，结合教务处当周检查数据，核算学院周平均到课率，学年内周平均到课率达90%计4分。在此基础上，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0.3分，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.15分，扣完为止。
	党委学生工作部结合相关数据直接进行核算。

	效果评价（55+10分）
	课堂违纪率。
	4
	
	计算方法：党委学生工作部每周对各学院必修课程课堂总数的50%进行检查（课堂违纪指迟到、早退、带早餐进教室、上课睡觉、玩手机等行为），结合教务处当周检查数据，核算学院周平均课堂违纪率，学年内周平均课堂违纪率5%以内计4分。在此基础上，每上升1个百分点扣0.4分，扣完为止。
	党委学生工作部结合相关数据直接进行核算。

	
	大一学生早自习出勤率。
	2
	以党委学生工作部的检查结果为依据。
	计算方法：每周对各学院早自习情况进行检查，学年内周平均出勤率达95%计1分。在此基础上，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0.2分，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.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大一学生早自习违纪率。
	2
	以党委学生工作部的检查结果为依据。
	计算方法：每周对各学院早自习情况进行检查（早自习违纪指迟到、早退、带早餐进教室、睡觉、玩手机等行为），学年内周平均违纪率5%以内计2分。在此基础上，每上升1个百分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早起率。
	2
	
	计算方法：每周抽查各学院大二、三年级学生寝室10间（男女生寝室各5间，早起时间为7:00前），学年内周平均早起率达90%计1分。在此基础上，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0.1分，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.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园区晚检学风优良率。
	4
	
	计算方法：每周抽查各学院寝室20间（男女寝室不限，19：30-21:00寝室内无玩游戏、音影娱乐等与学习无关和其他违规违纪行为），学年内周平均园区晚检学风优良率达80%计2分。在此基础上，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0.1分，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.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寝室内务合格率。
	4
	
	寝室内务合格率90%计3分。在此基础上，寝室内务合格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0.1分，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.1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效果评价（55+10分）
	课程考试通过率。
	7
	以教务处提供的数据为准。
	计算方法：100%─学年内必修课程补考门数/总人数*100%，取近三年的平均值，达到平均值计7分。在此基础上，每上升1个百分点加1分，每低1个百分点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党委学生工作部结合相关数据直接进行核算。

	
	课程成绩优良率。
	6
	以教务处提供的数据为准。
	计算方法：学年内平均成绩80分（含80分）以上人数/总人数*100%，取近三年的平均值，达到平均值计6分。在此基础上，每上升1个百分点加1分，每低1个百分点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考试违纪率。
	7
	以教务处提供的数据为准。
	计算方法：学年内无学生考试违纪处分计7分，每一例学生考试违纪处分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大二年级的英语四级累计通过率（外语学院为专业英语四级、专业日语四级累计通过率）。
	5
	以教务处提供的数据为准。
	计算方法：大二年级英语四级考试累计通过人数/大二年级总人数*100%，取近三年的平均值，达到平均值计5分。在此基础上，每上升1个百分点加1分，每低1个百分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考研率。
	5
	以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为准。
	计算方法：取近三年的平均值，达到平均值计5分。在此基础上，每上升1个百分点加1分，每低1个百分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工作特色
（5分）
	专家评审学院学风建设工作中存在突出特色与亮点。
	5
	对学院学风建设工作进行了凝练总结（1分）；具有学院特色（1分）；工作有创新（1分）；取得了实际效果（2分）。
	学校组织评分；内容抄袭，酌情扣3-5分。
	学年第二学期第18周内提交。

	备注
	课程考试通过率、课程成绩优良率、大二年级英语四级累计通过率、考研率4项加分限额10分。
	　

	总分
	110



